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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集体腐败是多名腐败成员结成同盟、共同腐败的现象，是当前中国腐败发生的典型特征之一，对社会经济
发展和政治生态具有极强的破坏力。通过对 131 个集体腐败案例的实证分析，围绕腐败环节、涉案领域和腐败潜
伏期等对集体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进行研究，并从理论层面提出集体腐败的生成扩散模式，进而围绕权力制约、权力
监督、惩治腐败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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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不仅影

响经济发展效率，而且影响社会政治稳定。［1］1 － 14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央加大了治理腐败的力度，无论从查办案件的威慑

作用来看，还是从反腐败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的角度来看，反

腐败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2］37 － 39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

国目前仍然处于腐败高发时期，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

“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
重”。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腐
败不断滋生蔓延，腐败类型和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其中集体

腐败就是一种危险的不良趋势。［3］38 － 39区域性腐败与领域性

腐败交织，窝案串案增多，是对当前集体腐败趋势的一个基

本判断。与一般意义上的个体腐败相比，集体腐败具有更大
的破坏力，具有更强的蔓延性和传染力，对政治生态产生的

负面影响不容小视。如何通过理论研究进一步认识集体腐
败，分析集体腐败的发展趋势，进而建立更加有效的预防治

理体系，对于推动当前反腐败工作是一个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一、理论背景与文献回顾
集体腐败也称为腐败窝案或共谋性腐败，指的是多名腐

败成员结成同盟、共同开展腐败行为的现象。近年来，我国
查处的集体腐败案件屡见不鲜，例如: 沈阳“慕马案”、辽宁省
抚顺市“罗亚平案”、广东省中山市“李启红案”、铁道部“刘
志军案”、浙江杭州市“许迈永案”、中国移动通信“张春江
案”、中石油“王永春案”等，这些案件无一例外都是典型的

集体腐败。
集体腐败案件的频频发生，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

注。傅江景最早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以博弈论为基础对集体
腐败进行了探讨，他认为集体腐败被发现的概率与成员人数

和腐败次数紧密相关。［4］36 － 42薛刚基于过程模型对集体腐败

“过程涉入点”和“后果知情点”进行了分析，对一般成员卷
入集体腐败的过程和机制进行了探讨。［5］93 － 105张鹏进一步利

用过程模型将集体腐败的发展分为始发阶段、顺从阶段、腐
败行为的社会化和制度化阶段、公务员理性的腐败后果分析
与行为选择阶段四个阶段。［6］67 － 73段小力将集体腐败归纳为

买官卖官、官商联盟、官匪勾结、公款消费、集体谋私五种主
要类型，他认为权力制约不合理、监督缺乏实际效果、信息不
公开透明是形成集体腐败的主要原因。［7］15 － 18此外，一些国

外学者对中国集体腐败也进行了探讨，吕晓波( Lv) 认为转型
时期的各种制度漏洞会造成腐败机会增多，随着腐败在各个

领域的蔓延，可能会形成腐败行为人的结盟。［8］273 － 294魏德安

( Wedean) 认为中国腐败出现“窝案”增多的趋势已经十分明
显，并且涉及领域广泛，这给治理腐败带来了新的

挑战。［9］4 － 25

从现有文献情况来看，目前对集体腐败研究的成果并不

丰富。学者们多数是从集体腐败的类型、形成原因和治理对
策角度进行分析，尽管有一些学者开展了实证研究，但也都

是采用理论化模型对集体腐败的过程进行分析，缺少从集体

腐败案例角度的实证研究。腐败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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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信息不对称性，在腐败被揭露之前，我们难以了解其

真实发生的情况。因此，认识和研究腐败现象的有效途径之
一就是从已经被暴露的腐败案件中分析腐败的特点和趋势，

本文正是运用这种思路和方法展开研究。

二、集体腐败的特点与变化趋势
为了深入研究集体腐败，本文选取了 1990—2015 年公

开报道和披露的 131 个集体腐败案件，主要通过《检察日
报》、《中国纪检监察报》、正义网、光明网、人民网等媒体平
台，以及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搜集相关案例。为了提高
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笔者严格核实案件信息的来源，充

分保证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在案例选取过程中，只有包括了
集体腐败主要环节、涉及领域、案发时间等信息的案例才会
被作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然而，由于公开的集体腐败案件
信息十分有限，因此本研究一些案例的信息仍然具有不完整

性，但是总体上并不影响对集体腐败趋势的分析以及研究结

论的科学性。
1． 集体腐败的案发数量增多趋势明显
从对 131 个集体腐败案例的统计结果来看，案例数量随

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在 1991 －
1995 年间仅有 8 个案例，1996 － 2000 年有 13 个，2001 － 2005
年达到了 36 个，2006 － 2010 年为 31 个，2011 － 2015 年则增
长为 43 个，平均增长率为 72． 3%。( 见图 1 ) 可以看出，在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市场经济初期，集体腐败案例的数量
并不多，但是随着经济转型的加快，集体腐败案例在 2000 年
之后数量显著上升。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反腐败力度不断
加大，查处的集体腐败案例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

着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个体腐败难度越来越大，需要通过

共谋的方式进行腐败。

2． “一把手”主导集体腐败比例最高
“一把手”通常在集体腐败中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
这里的“一把手”不仅是指一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也包
括一个部门、单位或科室的“一把手”。在本研究中，“一把
手”参与的集体腐败案例占到了 61． 8%，没有“一把手”参与
的仅占 13． 7%，还有 24． 4%的案例有关信息不详。( 见图 2)

一般来说，“一把手”腐败之后，会导致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或
下属很难在廉洁的氛围下开展工作，因此使得整个部门或单

位的风气逐渐污染，生成集体腐败的土壤。原河南南阳市地
方税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高新运案件正是如此，在 2009 年 3
月至 2014 年 8 月期间，高新运先后接受贿赂 85 次，其中 65

次是南阳地税系统下属干部行贿，以达到升迁的目的。在高
新运在任期间，没有行贿的干部基本得不到升迁。在这个案
例中高新运就是处于集体腐败核心的“一把手”。

3． 集体腐败涉案环节复杂多样
集体腐败与个体腐败不同，一般的个体腐败涉及的腐败

环节并不复杂，有的个体腐败尽管有交叉环节，但是跨度并

不大。然而，集体腐败在涉案环节方面却表现出了十分复杂
的态势，有的集体腐败甚至从干部人事到工程建设，再到招

标采购、司法和行政执法等，几乎无所不包。在本研究的案
例中，干部人事是出现腐败频率最高的环节，这与“买官卖
官”现象具有紧密联系，其次是工程建设、财务管理、司法和
行政执法、招标采购、行政审批、生活作风等环节。( 见图 3)
四川宜宾市农能办原主任张滨鸿案件就涉及到多个腐败环

节，用人腐败与用权腐败交叉，利益输送手段十分隐蔽，方式

多样，这也是当前集体腐败的一个典型特征。

4． 集体腐败跨领域和跨地区性特征显著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集体腐败已经不仅限于在党政

机关中存在，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金融系统，甚至村级基
层自治组织中都有所发生。在本研究案例中，涉及党政机关
的比例最高，占到 47． 3%，国有企业的占 16． 0%，事业单位
的占 13． 7%，金融系统的占 9． 2%，基层自治组织的占
8． 4%，其他领域的占 5． 3%。( 见图 4 ) 不仅如此，集体腐败
还呈现出了跨地区性，在 1991 － 1995 年间跨领域的案例仅
占 8%，1996 － 2000 年的占 15%，2001 － 2005 年的占 21%，
2006 － 2010 年的占 19%，2011 － 2015 年增长为 34%，这反映
了集体腐败的扩散性在不断增强，辐射性也在不断提高。
( 见图 5) 在中石油王永春案件中，中石油系统与其具有关系
的多位地方领导落马。事实上，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
织，官商勾结和上下勾连交织在集体腐败中体现得十分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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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集体腐败被发现的主要途径是案件牵连
集体腐败具有很强的攻守同盟性，但是一旦被发现，也

容易出现内部相互揭发的状况，这也正是集体腐败成员之间

相互博弈的结果。通过对本研究案例的统计，在集体腐败被
发现的途径中，案件牵连占到 39． 7%，信访举报占到 26．
0%，审计发现占到 10． 7%，媒体揭发占到 1． 5%，其他途径
占到 22． 1%。( 见图 6) 可以看出，案件牵连是集体腐败被发
现的主要途径，也是目前惩治集体腐败的主要线索来源。山
东济南市原市委书记王敏被查处后，牵出了多个与其有权权

交易、权钱交易的腐败分子，使得一个集体腐败的原貌被曝
露出来。本研究的多个案例中都反映出了这种状况，案件牵
连在集体腐败查办过程中十分常见。

三、集体腐败的生成模式分析
通过对 131 个集体腐败案例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归

纳分析，可以发现其生成和扩散具有一定的规律。为了加深
对集体腐败形成机理的研究，本文从理论上将集体腐败的生

成模式分为直线结点模式、雷达扩散模式、蜂窝生长模式。
这三种模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集体腐败案例中

也广泛存在。

1． 直线结点模式
直线结点模式主要存在于同地区、同领域或同单位的集

体腐败中，由成员连结成为线性的腐败发展关系。这种模式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比较常见，但是 2000 年之后逐渐减少。直
线结点模式的特点是腐败成员数量一般不多，腐败作案形式

也并不复杂，而且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在这种集体腐败模式
中，一旦有一个成员的腐败行为被发现，其他成员的腐败行

为就很容易被发现。因此，查办这种模式的集体腐败相对比
较容易。这种集体腐败的内部结构相对简单，成员相互之间
呈现线性关系，所以此类案件查处速度很快，腐败成员可谓

是“拴在一个绳子的蚂蚱”。例如，在 1999 年被查处的三峡
机场建设集体腐败案中，原三峡机场总经理、副总经理，原财
务处处长、原工程处处长、原计划处处长因为同一事件的受
贿问题而被查处。在这一案件中，群众举报和审计项目工程
款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腐败线索的追查迅速揭露出了当时

三峡机场建设集体腐败的成员，成员之间的利益交换较为

简单。
2．雷达扩散模式
雷达扩散模式主要存在于同地区、不同领域的集体腐败

中，呈现雷达状的扩散效应。这种集体腐败模式的特点是通
常会有至少一个核心成员，围绕着核心成员呈现同心圆的向

外扩散，将能够达成利益交易并且具有利用价值的成员吸纳

其中。雷达扩散模式形成的机制主要是基于核心人物的影
响力，腐败利益交换往往由核心人物与同心圆上其他成员达

成，而其他成员之间的利益交换并不显著。因此，这种类型
的集体腐败只要核心人物一旦被查处，其他成员的腐败就难

以存在。雷达扩散模式在当前的集体腐败案例中屡见不鲜，

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吸纳性。例如，2009 年被查处的安徽巢
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雷达扩散模式

集体腐败案件，以周光全为核心，腐败辐射到了巢湖市多个

领域，其中与他有过直接腐败关系的不同领域的腐败成员就

达到 36 人。周光全被查处后，其他相关的腐败成员也很快
被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集体腐败模式的危害极大，它
让廉洁者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圈中无法生存。

3． 蜂窝生长模式
蜂窝生长模式是当前集体腐败案例中最常见的模式，主

要存在于跨地区、跨领域的集体腐败中。蜂窝生长模式的特
点是腐败成员通过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相互包庇编织成了
一张腐败网络，在这张网络中有时会存在多个核心人物，因

为在整张网络中，不同腐败交易的核心人物是不一样的，权

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主谋在不断变化。蜂窝生长
模式的形成机制是腐败成员之间形成了双边或多边的腐败

利益交换，当腐败成员需要在新的地区、新的领域拓展腐败
交易的时候，腐败网络就会继续蔓延扩张，进而吸收新的腐

败成员，达成新的腐败利益交换。这种模式是当前腐败形势
严峻复杂的具体体现，因其腐败类型、腐败方式、腐败环节交
织，在查处方面也具有很大难度。在铁道部刘志军案中，集
体腐败成员就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利益网，刘志军通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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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间人与山西女商人丁书苗达成权钱交易，这些中间人既

有铁路系统内的高官，也有其他领域的党员领导干部，而且

分布在全国不同地方。丁书苗在获得刘志军的权力支持后，
开始进行高铁、地铁衍生项目经营，其中涉及大量的腐败行
为，腐蚀了相关领域的大量人员。在这个腐败案件中，既有
官商勾结，也有上下勾连; 既有领域内腐败，也有跨领域腐

败; 既有区域性腐败，也有跨地区腐败; 既有权权交易，也有

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每一个成员都能够在这张网上找到自

己的结点，进而进行腐败利益交换。

四、治理集体腐败的对策建议
1．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

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

度笼子的根本之策。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没
有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尽管各项制度不断健全，权力制约

和监督的成效有所提升，但是距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
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从集体腐
败的发生情况来看，集体腐败增多为治理腐败带来了更为严

峻的挑战，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随着权力制约的增

强，个体很难单独完成腐败行为，个体腐败机会大大降低，这

诱使腐败分子结成共谋，通过集体腐败的形式达到个体腐败

无法实现的腐败目标。然而，从权力运行角度来看，实现科
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改革，特别

是对于“一把手”的有效制约还没有形成，本文分析中“一把
手”主导集体腐败比例最高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
在预防和治理集体腐败过程中，应重点探索构建对重点领

域、重点人群的权力制约，防止“一把手”沦落为集体腐败的
核心人物。

2． 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巡视是党章赋
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
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在集体腐
败案例中，党员领导干部往往是核心人物，及时发现他们的

腐败行为是防止集体腐败蔓延发展的关键。从十八大以来
的反腐败实践可以看出，巡视工作在发现腐败问题线索，及

时查处腐败行为方面具有突出成效。从理论上来说，腐败行
为被查处的概率是影响腐败分子行为选择的关键变量，同时

也是影响集体腐败总收益的关键变量，如果被查处的概率很

高，那么腐败成本就会很高，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主体的理性

选择就不会进行腐败。因此，无论是对于个体腐败还是集体
腐败，提高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都是预防腐败的有效办

法。所以在反腐败过程中通过巡视工作扩大腐败案件的查

处面，同时不断加大惩处力度，不仅可以达到减少腐败存量、
遏制腐败增量的目标，还可以发挥遏制集体腐败形成发展的

目的。此外，当前纪检监察机关执纪监督的“四种形态”也符
合这样的逻辑思路，体现了提高查处违纪违法行为概率的

目标。
3． 提高廉洁教育的正面引导作用
集体腐败之所以不断蔓延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能够

不断扩张，腐败集体通过不断吸纳新成员使其规模和力量得

到增长，从而实现“编织成网”的目的。防止集体腐败的有效
途径是要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抵御集体腐

败利益诱惑的能力。在具体实践中，应当不断加强对党员领
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强化思想教育的正面引导作用，让党员

领导干部都能够树立起正确的廉洁价值观。2015 年，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印发，这是我们党执政以来第
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向全体党员的规范全党廉洁自律工作
的重要基础性法规。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认真学习和践行这
部法规，使廉洁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此外，党和
政府也应当为党员领导干部提供合理的基本待遇保障，同时

坚持对腐败的零容忍，使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够充分参与集体

腐败的治理过程。
4． 从法治反腐角度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
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从法治反腐角度
来看，举报人保护制度是治理集体腐败的重要途径之一。
2016 年 4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
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从集体腐败被
发现的途径来看，可以通过案件牵连、外部举报被发现，但是
由于集体腐败内部的组织严密性通常很强，从外部途径充分

揭露集体腐败存在一定困难，案件查处的难度都比较大。然
而，如果能够通过集体腐败内部摸清底细，则容易将集体腐

败一网打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们应当建立有效
的内部人举报制度，一方面对内部人举报进行适当的奖励或

减轻其原有参与集体腐败的罪行，另一方面也要对内部举报

人进行保护，以免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对于政府和办案机
关来说，内部人举报是准确侦破集体腐败案件、快速掌握集
体腐败案情的有力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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